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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1 ,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决定将报道伊I I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和基本 

自由情况的特别代表任期延长一年，弁委任其主席填补前任特别代表安德烈，安吉 

拉先生辞职后遗下的空缺（第 1986/41号决议，第 5 和 6 段 ）， 1 9 8  6 年 7 

月 S 0 , 人权委员会主席赫克托，恰里 • 桑普尔先生任命雷纳尔多•加林多，波尔 

先生为人权委员会特别代患

2 . 新任命的特别代表按照人权委员会的决定向大会提交此份悠时报告》

二、特别代表的任务 

A . 任务的审査

3 .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所作1 9 8 4 年 3 月 1 4 日第1984/54号决议 

第 4 段规定了特别代表的任务如下： 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建立联系，根推其 

认为有关的资料，包括该政府提供的意见和材料，就该国人权情况編写一份载有结 

论和避宜建议的研究报告，提交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

4 . 人权委员会第四千一届会议收到特别代表的初步报告（E/CH，4/1985/  

20 ) 后决定将 " 第 1984/^54号决议所载 " 特别代表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第 

1 9 8 5 / 3 9号决议）；第四十二届会议决定将该任务期限再延长一年（第 19 86/  

4 1号决议，第 5 段 ）• 因此，最初所订的任务至今已运续维持了 = 届会议《第 

因十、四十一和四十二届会议），特别代表将在该任务范围内进行活动《

5 . 任务规定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a) 特别代表应设法伊擁伊斯兰共和国 

建立联系；( b ) 编写一扮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R 人权情况的研究报告》

同伊朗政府的接解

6 . 人权委员会在其先后所作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的冬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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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直报重视通过联合国秘书长或其特别代表与该国政府进行接勉的问息 人权 

委员会自从1 9 8 2年在议程上列入本项目以来就特别注《与伊朗政府的接勉》大 

会第三委员会和大会本身也采取了同样的态

C . 访问伊糖伊斯兰共和国

7 . 人权委员会和大会均表示，特别代表前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访问是上述接 

麵的主要成分• 大会第40/141号决议第6 段敦保伊朗政府向人权委员会特别代 

表提供充分合作时，特别提到前往该国访问* 人权委员会也同样數促伊朗政府允 

许特别代表往访该国（第 1986X41号决议，第 8 段 ），

8 . 秘书长对于他同伊觸政府接麵的情况向人权委员会提ffi报 告 （

1985/52 ) 时表示，与该国政府直接接勉，特别是由特别使者或使团前往访问最 

有利于有效执行第19S2/27号决议交付给他的任务。 秘书长向委员会报告了他 

就接待特别使者一事同伊練政府接勉的经过和进展情况，即伊糖驻联合国代表团确 

认'^ 以接待特别使者（E / C »-4 / 1 9 8 ^ ^ 5 2 ,第 4 ,  5 ,  6 和7 段 ）以及后来安 

排不幸矢败( EXCB. 4^1984/32 ) .  伊助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组 

约向大会第E3十届会议第三委员会发言时提到这小问题，并表示： " 我们在1983 

年初曾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嚴他的私人代表往访伊練伊斯兰共和国，实地见证当地的 

人权情&  令人深感遗fê的是，人权委员会某些方面决定却胆止这种非政治化的 

途径，而在委员会内通过一项决议，预断了调査结果（參看A/C. 5/40/SR. 67 ,

第4 2 段 ）•

9 . 前任特别代表安德照，安吉© 先生认识到获得伊糖政府合作，包括前往该 

国访问的重要性，因此在1 9 8 4 年 1 0 月 2 2 B 敦伊朗外交郁长的第一封信中，

他请伊糖政府许可他在人权委員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之前访问伊躬 ( ï^cir. 4/1985/" 

2 0 , 第 3 段 ）• 他在 1 9 8 5 年 7 月 2 日敦外交弾长的另一封信中再度提出请 

求 （A/4Q/巧 7 4 , 第 5段 》•



A/Ul/787
Chinese
Page 5

1 0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1 9 8 4 年 1 2 月 7 日大会第三委员 

会第6 5 次会议上发言时表示： " 关于人权安员会代表访问我国一事，我要提E 委 

员会的是，我曾亲自邀请秘书长的私人代表访问我国，对某些«无根据的指控进行 

实地察看。 人权委员会在未经任何核证的情况下决定作出判断，而所根据的则是 

那些曾杀害我国许多宗教领袖的恐怖主义分子所提出的措控* 我们认为在不适当 

的列决取消后我们才是处理人权间题《 那时我们会考虑接待何人以及接待的方式 

(第 7 页 ）•

11 . 大会在第40/141号决议中对伊朗政府仍然不与人权癸貝会及其特别代 

表充分合作，特别是不让他往访该国，表示遗游。人权委员会也以同样义字对于伊 

朗政府不准许特别代表访问该国表示遗傳( 第 1986/41号决议）•

12. 人权委员会在最近所作的决议中再次數促伊朗政府 " 向委员会特别代表给 

予％^ 作，特别是允许他往访该Ê " (第 1986/41号决议，第 8 段 K

研究报告的任务规定

1 3 . 任务规定中对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研究报告的编写工作作了 

如下指示：

( a )特别代表应以他认为有关的资料为根据；

(切研究报告应该彻底，即实际完成；

( C ) 应考虑到该国政府提供的》见和材料；

( d ) 研究报告最后的总结部分应作出结论和道当的建议《

14 . 编写一份客观正确的研究报告需要一个报本的要索就是资料的牧象和分类 

以及对其中所迷情况的核证，其中，核证是最为关键的部分《 因此，人权突员会 

在研究报告中列入一个必要的部分，即审议伊朗政府提出的评论和材料， 伊朗政 

府如能基于合作而提供材料和评论，则必然是最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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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别代表采取的行动

1 6 . 特别代表自1 9 8  6 年 7 月 2 0 日接受任命以来进行了一些联系，但目前 

为时过早，还不Ü 作 & 评价。 他首先集中努力，设法取得合作，这一点他认为是 

适当执行任务的必要成份。

A .同伊朗政府的接勉

1 6 . 特别代表在接受任命后不久，于 1 9 8 6 年 7 月 2 4 日致信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外交部长，告知此项任命，并疆调表示与伊朗政府建立直接联系的重要性。信 

件是通过伊朗伊黎兰共和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转交的，内容如下：

" 我谨提及有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的大会第40/141号决议 

和人权委员会第1 986/4 1号决议一一决议案文载列于后，并通知阁下我已接 

受人权委员会主席任命为委员会特别代表，执行委员会决议所规定的任务》阁 

下或许也注意到人权委员会决定将其第19 8 4/5 4号决议所规定的特别代表的 

任务期限延长一年，并要求新任命的特别代表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交一份 

临时报告，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交最后报告。

" 人权委貝会前任特别代表安德烈，安吉拉先生曾在许多场合表示他打其 

以最为公正客观的态度来执行任务 《 我愿向阁下保证我要本着同样的完全客 

观和公正的精神继续执行人权委员会交付给我的任务和职责《

" 我要借此机会疆调说明，为了充分履行我的职责起见，与责国政府建立 

. 直接联系是千分重要的。 责国政府可通过B 内瓦万国官人权事务中心随时与 

我® 得联系0 "

17 . 国家妓府允许人权委员会的特别代表咸特别报告员前往访河以便实地审查 

其研究工作所涉的情况，这在近年来已成为相当普遍的傲法。 实地访问提供了宝 

责的机会，用以联斥或确认各项侵犯人权的控诉，取得直接可，的资料来说明政府 

官员在确保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邀守国际义务方面的工作效果和程序，并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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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察看有关人权的国际义务是在何种政治和社会气氛下加以履行• 通常，有关国 

家政府和人权委員会双方都能获益于此种访何。

18. 1 9 8 6 年 8 月 8 日，特别代表又致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重申 

与伊朗政府建立直接联系的要性，并强调说，他认为按照人权委员会的普遍做法 

访问该国将大有助于充分履行人权委员会交付给他的任务》 此信通过伊糖伊斯兰 

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转交，原文如下：

"继 1 9 8 6 年 7 月 2 4 B 致阁下的信之后，我愿再提请阁下注意大会第 

40/141号决议和人权委员会第1986/41号决议，两项决议分别在第6和第 

娥缴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向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提供充分合作，特别是允许 

他往访该国

"我愿重申7 月2 4 B致阁下的信中所强调过的一点，即与责国政府建立 

直接联系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方面，我愿着重指出，为了充分履行人权委员 

会交付给我的任务，依照委员会的普遍傲法而访问伊萌伊斯兰共和国将大有助 

益0 我时愿同责国政府进一步商讨访问的形式，访问时间可以订在责国政 

府认为方便的最早日期一一铭记人权委员会第1986/41号决议要求我向1986 

年 9 月至 1 2月举行的大会第四千一届会议提交临时振告。 请通过日内瓦万 

国官人权事务中心与我联系• "

1 9 . 以上两封信没有得到伊朗伊期兰共和国的目复。特别代表于1 9 8 6 年 9 

月5 B 致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兼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代表，通知关于特别代 

表即将前往日内瓦一事，并表示希望到时捷安排一次会谈，商讨彼此有关事项*信 

件内容如下：

"谨提及 1 9 8 6 年 8 月 8 日请阁下转递责国外交部长的信• 我原本希 

望亲自交托阁下，但不幸由于非我所能控制的原因，在我 1 9 8 6 年 7 月 2 1 

B 至2 9 B 停留日内瓦期间我们未能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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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计划于1 9 8  6 年 9 B 2 2 B 至 2 9 日前往日内瓦，推我了解阁 

下到时也可能在日内瓦因此我诚心希望能与阁下会面，商谈彼此有关的事项。

" 大使先生，请随时通过日内瓦万国官人权事务中心与我联系。 **

2 0 . 此信至今仍未得到答复。

B . 审议所取得的资料

21. 1 9 8  6 年 1 0月 2 7 H , 特别代表致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兼常驻联 

^ 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请求答复前任特别代表要求资料和澄清的信件，并 通 知 关 . 

于最近据报发生的一些事件的指控。 特别代表请伊朗政府就这些指控提出任何资 

料或评论0 信件内容知下：

" 继1 9 8 6 年 S 月 8 日致阁下的信之后，我愿提请阁下注意人权委员会 

前任特别代表安德烈，安吉拉先生19  8 5年 7 月 1 5 日和1 9 8 5 年 1 0 月 

2 9 日的两封信。 安吉拉先生在信中向阁下转递了两份据称道立即或任意处 

决或在拘禁期间被崖待致死的受善人名单以及1 9 8 5 年 3 月至1 0 月间伊朗 

伊黎兰共和国境内侵犯人权事件的材料，并请责国政府提供任何有关的资料或 

mo
" 我愿再次向阁下转递上述名单和材料 ( 附件一 ) , 请责国政府提供资料 

或评论。 我希望能够及时牧到此种资料或评论，以便在提交大会的临时报告 

或向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最后报告中加以考虑。

. " 人权委员会所作关于伊躬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的第19 8 6/41号

决议第2 段提到框称侵犯人权的具体方面如下：

‘ ……对下述各种权利之侵犯：生命权、不受藉刑或残忍、非人道及 

有辱人格待遇或处荀之权、自由和人身安全权、不受任意逮捕或拘留之权、 

获得公平审判之权、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言论自由权以及宗教少数 

集团体阐明和实幾其宗教教义之权利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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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 段要我在报告中île述泛神教联盟这类少数集因的情况*

" 鉴于以上所述，谨隨函附上一份载列1 9 8 5 年 1 0 月至 1 9 8 6 年9

月期间据报发生的一些侵犯生命权和其他某些权利，例如影响医疗业的事件清

单 （附二和= ) •  另外还附上1 9 8 6年 9月 2 3 B 至 2 5 B 我在进行非正

武5^询时牧集到的材料搞要一一提供资料的这些人主动与我联系，并表示他们

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的某些方面有直接的经验和认识( 附件四）。

谨请责国政府提供有关的任何资料或评论为荷。

" 责国政府可隨时通过日内瓦万国官人权事务中心与我联系。 "

四 • 意见

2 2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和基本自由状况这小现目自1 9 8 2 年以来一 

直列在人权委员会的议程上（第 1982/27号决议），至今已有4 年半了。 由于 

情况的发展并力了密切观察起见，人权委员会于1 9 8 4 年设立了特别代表一职0

2 3 . 自1 9 8 5 年起，人权委员会决定这小问题作为优先事项审议（第 1985/ 

3 9 号决议第8 段和第1986/41号决议， 1 0 段 ）。 由于委员会决议对这♦问

给予优先，而新任特别代表自从开始研究这小复杂而敏感的情况至时间短促， 

以致任务的执行带有急迫性0

2 4 . 人权委貝会审议这小问题的时间已不算短，或许有人会预期新任特别代表 

尽快提交一份详尽的报告• 但是，特别代表开始工作才不过匹个月，而审查整小 

问题，包括♦ 实和法律方面以及审查所取得的材料显然，要更多的时间。

2 5 . 因此，本临时报告是仅眼于任务某些部分的^ 进度报告。 特别代表认 

识到急需执行他的整小任务，并向人权委员会提交最后报告，但现阶段他认为牧到 

的材料还需进一步研究。 他希望伊朗政府挺决定同他合作, 为审议中事领的浙利 

进展贡漱一份力: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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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 鉴于以上所述，并考處到本临时报告所涉期间有膝，兹提出以下一般性意

见：

( a )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同委贾会特别代表之间建立直接联系是精确审查 

伊糖乂权情况的重要因素，因此需再度吁请伊朗政府向特别代表提供充分合作，包 

括接受他前往该国访问，

0 » 由于向联合国提出的各项侵犯人较事件的指控很需要伊朗政府方面的意见, 

@此數便伊糖块府对于人权委员会前任和斩任特别代表所转递的事件清单给予答复, 

提供有关的具体资料。

2 7 . 最后，特别代表希望他在按照人权委員会第1986/41号决议向委貝会提 

交是后报告以前，能够获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合作问题的意见0 如前所 

述，特别代表认为最重要的是《得合作，这样他才顾及所有各方的意见，尽量充 

分地向人权委员会作出报告。


